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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5� � � �证券简称：欣龙控股 公告编号：2020-001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12月26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发出的《关于对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公司部关注函[2019]第151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要求公司于2019年12

月30日前将《关注函》所涉需核实的情况予以回复，并提交相关书面说明文件。

公司自收到关注函后，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关注函》中所涉及的全部问题

予以逐项核实。截至目前止，由于对《关注函》中部分问题所涉事项尚在确认中，

公司尚未完成《关注函》的全部回复工作。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

完成上述《关注函》的回复及披露工作。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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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12

月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深圳设立投资公司

的议案》，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在深圳设立投资公司，投资公司名

称以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5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站（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在深圳设立投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2）。

近日，公司设立的投资公司在工商部门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深圳市美格智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19DDXK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新田社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

（福田科技广场）B栋三十二层3201室

法定代表人：王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31日

营业期限：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

（不含限制项目）；投资顾问（不含限制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特此公告。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2日

证券代码：601916� � �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2019-00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9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六

次临时会议于2019年12月26日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9年12月31日在杭州以现场

方式召开。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共17名，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并参与表决的董

事共13名，高勤红、楼婷、夏永潮董事参加会议但因表决权限制的原因未计入出席

人数，周志方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书面委托童本立独立董事出席

会议并代为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沈仁康董事长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通过《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稳定股价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公司拟采取由现任董事（不

包括独立董事及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A股股份的措

施稳定股价，充分考虑了实际情况和相关措施的可行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监管

要求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稳定A股

股价预案》的规定。本公司采取上述措施，能够切实履行稳定股价义务，有利于维

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实施上述稳定股价措施。

具体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日披露的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稳定股价措施的公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稳定股价措施

的独立意见》。

二、通过《关于浙商银行2020年度机构发展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通过《关于〈浙商银行子公司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1916� � �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2019-004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招股说明书》

（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稳定股价预案，当本公司触发实施稳定股价措施

启动条件时，本公司将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实施稳定股价措施。基

于实际情况和相关措施的可行性，本公司拟采取由本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

及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A股股份的措施稳定A股股

价。

● 2019年12月21日，本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

的公告》披露的11名高级管理人员以自有资金共计不少于1,200万元增持本公司A

股股份的计划属于自愿性质，目前正在实施过程中。自愿增持计划与本措施项下

增持计划的法律性质、实施主体、金额下限、实施期限和锁定期限等均有区别，自

愿增持计划不代替本次稳定股价增持计划。

● 截至2019年12月24日，本公司需履行稳定股价义务的董事（不包括独立

董事及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共计13人，将以不少于上一

年度自本公司领取薪酬（税后）15%的自有资金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

● 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成长价值的认可， 监事长于建强先

生自愿以不少于上一年度自本公司领取薪酬（税后）15%的自有资金增持本公司

A股股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

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上市地上市

规则的要求，本公司制定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

市后三年内稳定A股股价预案》（以下简称“《稳定股价预案》” ）。该《稳定股价

预案》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16年度股东大会、

2017年度第一次内资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7年度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一、本公司稳定股价措施的触发条件

根据《稳定股价预案》，本公司A股股票首次发行并上市后3年内，如本公司A

股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

本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下同），非因不

可抗力因素所致，则本公司及相关方将依法根据本公司内部审批程序所审议通过

的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积极采取措施稳定本公司A股股价。

自2019年11月27日起至2019年12月24日， 本公司A股股票已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低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以2019年6月30日为基准

日，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4.94元），达到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

条件。本公司已于2019年12月25日披露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触发稳定

股价措施启动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二、本公司稳定股价措施

尽管本公司已根据相关监管机构对稳定股价普适性的要求制定了具体措施，

但是由于商业银行的特殊性，境内商业银行回购股票属于重大无先例事项。根据

法律法规和相关监管规定， 本公司回购股份之后只能注销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

且商业银行减少注册资本需获得中国银保监会或其派出机构的批准，其后还涉及

债权人公告等一系列法律程序，采取回购股份的方式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本公司

将不采取通过回购股份方式履行稳定A股股价义务。

根据本公司《稳定股价预案》的实施顺序，本公司将采取董事（不包括独立

董事及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票的措施履行稳定A

股股价义务，由本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及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部分A股股份。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需履行稳定股价义务的董事 （不包括独立董事及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

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共计13人，具体包括：党委书记、董事长、执行董事沈仁康

先生，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行长徐仁艳先生，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张鲁芸女

士，党委委员、副行长徐蔓萱先生，党委委员、副行长吴建伟先生，党委委员、副行

长、董事会秘书刘龙先生，党委委员、副行长张荣森先生，行长助理、首席风险官刘

贵山先生，行长助理陈海强先生，行长助理骆峰先生，行长助理盛宏清先生，首席

信息官宋士正先生，首席财务官景峰先生。

除上述13位需履行稳定股价义务的增持主体外，本公司监事长于建强先生自

愿以自有资金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

（二）增持的主要内容

1、 增持目的： 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本公司成长价值的认

可，积极稳定本公司A股股价。

2、增持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3、增持股份种类：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A股流通股份。

4、增持股份金额：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不少于其上一年度自本公司领

取薪酬总额（税后）的15%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316.64万元。

监事长于建强先生以不少于上一年度自本公司领取薪酬（税后）15%的自有资金

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

5、增持股份价格区间：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

6、增持实施期限：自2020年1月1日起6个月内（如期间存在N个交易日限制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则上述期限顺延N个交易日）。

增持期间，本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行为将

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7、增持的资金安排：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长的增持资金来源为自

有资金，不存在因所需资金不到位而导致后续增持无法实施的风险。

8、增持股份的锁定期安排：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长在增持完成后

的6个月内不出售上述增持股份，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持有、转让本次

增持股份。

（三）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属于履行稳定股价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2019年12月21日，本公司《关

于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披露的11名高级管理人员以

自有资金共计不少于1,200万元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的计划属于自愿性质，目前正

在实施过程中。上述两个增持计划的法律性质、实施主体、金额下限、实施期限和

锁定期限等均有区别，自愿增持计划不能代替本次稳定股价增持计划。

2、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增持措施，构成增持主体对投资者的公开承诺，

增持主体确保自身有能力履行前述稳定股价措施。如未履行，增持主体自愿承担

相应的法律后果。增持主体将及时告知本公司增持进展情况，并在增持计划即稳

定股价措施届满时向本公司通报措施实施情况。

3、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长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

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不在敏感

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等，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执行。

4、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本公司股份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本公司

的上市地位。

5、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持续关注本次增持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稳定股价措施中止和完成的情形

（一）实施中止的情形

根据本公司《稳定股价预案》，在实施上述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如本公司A股

股票连续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高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可中止实施A股股份增持计划。中止实施股份增持计划后，自上

述增持义务触发之日起12个月内，如再次出现本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况，则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

继续实施上述A股股份增持计划。

（二）实施完成的情形

自本次增持计划实施之日起，若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则视为该年度稳定股价

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

1、继续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将导致本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2、前述履行增持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增持的资金使用完毕。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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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或“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

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2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

席

）

51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4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

H

股

）

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26,273,557,396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98,981,677,98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H

股

）

27,291,879,414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76.862412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7.59168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270724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优先

股股东审议，因此，优先股股东不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会议主持情况及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长刘连舸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和本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本行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 本行在任监事6人，出席4人，监事长王希全先生、监事王志恒先生因其他

重要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 本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8年度董事长、执行董事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8,981,567,182 99.999944 38,000 0.000019 72,800 0.000037

H

股

26,986,553,499 98.881257 165,861,590 0.607733 139,464,325 0.511010

普通股合计

：

225,968,120,681 99.865014 165,899,590 0.073319 139,537,125 0.061667

2、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8年度监事长、股东代表监事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8,981,427,182 99.999874 178,000 0.000089 72,800 0.000037

H

股

27,110,249,499 99.334491 39,074,590 0.143173 142,555,325 0.522336

普通股合计

：

226,091,676,681 99.919619 39,252,590 0.017348 142,628,125 0.063033

3、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完善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8,955,795,123 99.986992 25,675,959 0.012904 206,900 0.000104

H

股

23,798,820,413 87.201105 3,353,315,876 12.286863 139,743,125 0.512032

普通股合计

：

222,754,615,536 98.444829 3,378,991,835 1.493321 139,950,025 0.061850

4、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陈春花女士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8,981,433,082 99.999877 178,000 0.000089 66,900 0.000034

H

股

26,813,783,499 98.248212 23,774,486 0.087112 454,321,429 1.664676

普通股合计

：

225,795,216,581 99.788601 23,952,486 0.010585 454,388,329 0.200814

5、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崔世平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8,981,573,082 99.999947 38,000 0.000019 66,900 0.000034

H

股

26,776,755,499 98.112538 23,773,486 0.087108 491,350,429 1.800354

普通股合计

：

225,758,328,581 99.772298 23,811,486 0.010524 491,417,329 0.217178

6、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申请对外捐赠临时授权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8,981,315,282 99.999818 289,900 0.000145 72,800 0.000037

H

股

26,812,325,595 98.242870 337,089,590 1.235128 142,464,229 0.522002

普通股合计

：

225,793,640,877 99.787904 337,379,490 0.149103 142,537,029 0.062993

7、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王江先生担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8,872,062,588 99.944912 9,408,594 0.004728 100,206,800 0.050360

H

股

25,558,960,917 93.650424 906,493,423 3.321477 826,425,074 3.028099

普通股合计

：

224,431,023,505 99.185705 915,902,017 0.404777 926,631,874 0.409518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审议批准

2018

年度董事长

、

执行董事薪酬分配方案

10,520,033,575 99.998947 38,000 0.000361 72,800 0.000692

2

审议批准

2018

年度监事长

、

股东代表监事薪酬分配方

案

10,519,893,575 99.997616 178,000 0.001692 72,800 0.000692

3

审议批准完善独立非执行

董事薪酬

10,494,261,516 99.753969 25,675,959 0.244064 206,900 0.001967

4

审议批准选举陈春花女士

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10,519,899,475 99.997672 178,000 0.001692 66,900 0.000636

5

审议批准选举崔世平先生

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10,520,039,475 99.999003 38,000 0.000361 66,900 0.000636

7

审议批准选举王江先生担

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10,410,528,981 98.958043 9,408,594 0.089434 100,206,800 0.9525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1-7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委任代表）所持

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王江先生出任本行执行董事的任期及陈春花女士、崔世平

先生出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将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

各自任职资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柳思佳、杜晓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中国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9-06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行长任职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12月13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董事会批准聘任

王江先生为本行行长。本行已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王江先生

任职资格的批复。自2019年12月30日起，王江先生就任本行行长。

王江先生的简历如下：

王江先生出生于1963年，2019年加入本行。2017年7月至2019年11月担任江

苏省副省长。2015年8月至2017年7月担任交通银行副行长。此前曾在中国建设银

行工作多年，先后担任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副行长、湖北省分行行长、上海

市分行行长等职务。1984年毕业于山东经济学院，199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 获得

经济学博士学位。具有研究员职称。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418� � �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2020-001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

208,692,677.04元人民币（不含公司前期已披露政府补贴）,具体明细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金额

（

元

）

收到时间 补贴性质

安 徽 江 淮 汽 车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国专利奖安徽省获奖项目奖

励

200,000.00

2019/12/

16

与收益相

关

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政策奖补

资金

300,000.00

2019/12/

17

与收益相

关

购买省外先进技术成果补助

371,000.00

2019/12/

25

与收益相

关

标准化项目奖补

590,000.00

2019/12/

19

与收益相

关

安徽省支持数字经济发展若干

政策奖励

1,500,000.00

2019/12/

16

与收益相

关

制造强省政策资金奖励

1,550,000.00

2019/12/

19

与收益相

关

新能源汽车技术安徽省创新中

心补助

1,700,000.00

2019/12/

19

与收益相

关

促进自主创新政策奖励

2,590,000.00

2019/12/

18

与收益相

关

新能源汽车贷款贴息补助

13,400,000.00

2019/12/

26

与收益相

关

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和推

广应用奖补资金

36,000,000.00

2019/12/

26

与收益相

关

制造强省补助

646,114.00

2019/12/

13

与收益相

关

专利地址变更费用及年费补助

507,350.00

2019/12/

26

与收益相

关

贷款项目贴息补助

50,000,000.00

2019/12/

30

与收益相

关

企业岗位补贴

72,506,498.00

2019/12/

31

与收益相

关

保费补贴

1,500,000.00

2019/12/

25

与收益相

关

博士后工作经费项目补助

130,000.00 2019/12/4

与收益相

关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申报项目补

助

200,000.00 2019/12/5

与收益相

关

博士后工作经费项目补助

50,000.00 2019/12/5

与收益相

关

三重一创建设创新平台奖励资

金

500,000.00

2019/12/

10

与收益相

关

标准化项目奖补

295,000.00

2019/12/

19

与收益相

关

2019

年制造强省政策资金

、

省工

200,000.00

2019/12/

与收益相

12

安 徽 安 凯 汽 车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制造强省政策资金

、

主导

制定标准奖补

550,000.00

2019/12/

19

与收益相

关

保费补贴

139,500.00

2019/12/

25

与收益相

关

购买先进技术成果补助

168,000.00

2019/12/

25

与收益相

关

支持工业发展政策奖励

500,000.00

2019/12/

25

与收益相

关

2019

年度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

发展和推广应用奖补资金

7,000,000.00

2019/12/

26

与收益相

关

企业岗位补贴

2,406,269.00

2019/12/

31

与收益相

关

3

扬 州 江 淮 轻 型

汽车有限公司

2019

年三季度大学生社保补贴

3,405.52 2019/12/2

与收益相

关

2019

年三季度大学生社保补贴

3,405.52 2019/12/2

与收益相

关

2018

年企业新型学徒制补贴款

90,000.00

2019/12/

18

与收益相

关

4

安 徽 江 淮 专 用

汽车有限公司

2018

年安徽省首台重大技术装

备和认定奖励

70,000.00

2019/12/

19

与收益相

关

企业岗位补贴

2,180,646.00

2019/12/

31

与收益相

关

5

四 川 江 淮 汽 车

有限公司

研发投入补助

72,900.00

2019/12/

23

与收益相

关

企业岗位补贴

59,498.00

2019/12/

25

与收益相

关

6

合 肥 汇 凌 汽 车

零 部 件 有 限 公

司

企业岗位补贴

1,649,537.00

2019/12/

31

与收益相

关

7

安 徽 江 汽 进 出

口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出口信保补贴

3,000.00

2019/12/

25

与收益相

关

8

安 徽 江 淮 安 驰

汽车有限公司

2019

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7,005,932.00

2019/12/

25

与收益相

关

9

安 徽 江 淮 汽 车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阜 阳 分 公

司

企业岗位补贴

2,054,622.00

2019/12/

31

与收益相

关

合 计

208,692,677.04 -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上述补助资金在2019年度计入当期损益，将对公司2019年度的利润产生积极影

响，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2日

证券代码：002556� � �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2019-080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31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安徽辉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937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安徽辉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58,055,360股股份、向解

凤贤发行24,548,006股股份、 向解凤苗发行11,347,155股股份、 向解凤祥发行6,

671,345股股份、向解佩玲发行3,912,812股股份、向解春明发行2,172,980股股份、

向杨忠杰发行1,898,105股股份、向范新江发行1,790,111股股份、向夏亚发行978,

203股股份、向戴承继发行831,472股股份、向夏仲明发行684,742股股份、向唐东

升发行502,796股股份、 向张其忠发行499,274股股份、 向戴林发行479,906股股

份、向杨登峰发行436,669股股份、向吴红星发行329,263股股份、向朱家仓发行

322,807股股份、向邵荣玲发行254,332股股份、向张玉祥发行206,596股股份、向

欧加思发行205,422股股份、向李江华发行193,684股股份、向张德海发行193,684

股股份、向纪文顺发行193,684股股份、向方凯发行176,076股股份、向兰金珠发行

176,076股股份、向王旭东发行146,730股股份、向郝宗贤发行129,122股股份、向

孙其永发行121,297股股份、向苏武发行97,820股股份、向杨晓鹏发行97,820股股

份、向陈宝义发行97,820股股份、向刘新宇发行97,820股股份、向吴祥站发行97,

820股股份、向杨品发行97,820股股份、向卢培田发行97,820股股份、向周树辉发

行48,910股股份、向鲁学锐发行48,518股股份、向崔海玉发行39,128股股份、向营

飞跃发行29,346股股份、向刘康发行25,824股股份、向何临乔发行19,564股股份；

向安徽辉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3,000万元；非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51,406.52万元。

三、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

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

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

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

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相关事宜，并将根据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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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8月29日，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8月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19年12月3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向安徽辉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937号），本次交易获中国证监会核

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情况，公司对《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以下简称“交易报告书” ）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并对外披露了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因此对交易报告书中涉及本次交

易审批程序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并删除了交易报告书中审批风险的内容。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2月31日


